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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的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要求。 

（二）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及材料以传真、电子邮件、书面材料等方式送

达全体董事。 

（三）本次董事会于 2016年 2月 4日上午 10时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周晓乐女士因个人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由于周晓

乐女士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

一，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拟增补金景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董事会增补独立董事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核，提名人资格、提名方式、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指导意见》



 

的规定； 

2、经对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金景波先生的履历资料审核，该候选人在

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能够胜任所担任岗位的职责

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

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因

此同意增补金景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广厦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6-01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意见。 

2、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候选人声明。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六日 

 

 

金景波简历 

金景波，男，1975 年出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2002年 9 月至今任上

海天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监事；2008年 6月至 2015年 4月任国润创业投资（苏

州）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10 年 4 月至今任上海喆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0 年 5 月至 2015 年 11 月任北京国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12 年 8 月至



 

今任北京博达兴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 年 6 月至今任惠州市亿能电

子有限公司董事；2013 年 8 月至今任苏州纳芯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2014 年 3

月至今任昊姆(上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 年 7 月至今任苏州国润

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苏州国润创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 9 月 10日至今任江苏金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